
 

 

 

 

 

我國與澳洲、日本及英國經貿投資關係往來密切，雙方進行稅務資訊交換合作具實質意義，

有助增進稅務資訊透明。 

國際財政司指出，CRS 交換自 109 年啟動至今三年，今年進入資料運用階段，主要是做逃

漏稅風險評估與選案參考，不會直接課稅用，提醒民眾若有短漏報所得，應儘速補申報、補

繳稅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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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稅務面面觀 

台澳 CRS 

我國與澳洲、日本及英國經貿投資關係往來密切，雙方進行稅務資訊交換合作具實質意義，

有助增進稅務資訊透明。 

官員表示，透過實地檢查，金融機構常出現的問題包括： 

一、內控層面的 CRS 流程管理； 

二、客戶開戶時提供的自我證明文件，或稅務識別碼的正確性； 

三、申報環節有否訊息漏未申報，例如未掌握實際控制人的資訊。 

財政部強調，國際間交換之 CRS 資訊無法直接用於課稅，係供稅捐稽徵機關評估逃漏稅風險

及選案參考，呼籲持有海外金融資產及相關所得之納稅義務人依法誠實申報納稅。 

 

澳洲方面，台灣方提供屬澳方居住者資料 2 萬 2,290 筆、帳戶餘額 2,045 億元；澳方提供屬

台灣方居住者資料 24 萬 6,765 筆、帳戶餘額 1,113 億元。 

帳戶 111 年 12 月 31 日餘額及 111 年度支付或記入之股利、利息、出售或贖回金融資產收

入總額或其他收入金額。 

 

國際財政司指出，CRS 交換自 109 年啟動至今三年，今年進入資料運用階段，主要是做逃漏

稅風險評估與選案參考，不會直接課稅用，提醒民眾若有短漏報所得，應儘速補申報、補繳

稅款。 

國際財政司強調，稅捐稽徵機關如依 CRS 相關資料認定案件有逃漏稅風險，仍應依法蒐集並

查得事證，確認涉及逃漏稅情事後才能核課，以維護納稅者權益。 

 

澳洲最低稅負制 

澳洲公布最低稅負計畫 跨國企業稅率 15%起跳 

澳洲 2024 年第一季公布針對跨國企業徵收最低稅負 15%的計畫，表示此舉是為了讓營運當

地的跨國企業「公平納稅」。 

 

澳洲財政部長查默斯（Jim Chalmers）公布政府希望 7 月前通過的立法草案時表示，「在澳

洲賺取利潤的跨國公司應為那些利潤納稅」。 

這項立法可能對全球最大礦業和能源公司產生重大影響，並可能面臨強有力產業遊說團體的

反對。相關規定建立在全球致力阻止大企業規避課稅管轄的基礎上。 



超過 140 國同意於 2021 年底採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推動的「全球最低稅負

制」（GMT），對合併營收達 7.5 億歐元的大型跨國集團在全球各地的公司都至少要繳納

15%的最低稅負，避免各國透過「低稅競賽」競相吸引投資，讓跨國企業有空間取巧避稅。 

 

澳洲是全球最大煤炭和天然氣出口國之一，也是最大鐵礦石生產國，鐵礦石是煉鋼必需的礦

物。該國也蘊藏大量鎳、鈾和各種稀土礦物。 

此前，儘管澳洲的名目企業稅率高達 30%，但倡議人士認為，企業實際上繳納的稅要低得

多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趨近於零。 

 

澳洲稅務居民和非居民 

根據四項測試標準判定稅務居民身份。 

澳洲稅務居民是指在澳洲“定居”的納稅人，其定義與澳洲移民局不同。 

澳洲稅務局考慮的是停留意圖、家庭、就業、資產和生活安排，而非僅根據簽證。 

因此，持非澳籍者在澳學習、工作、投資等可能成為稅務居民，反之，即使持澳籍者不常居

住在澳，也可能不符合居民要求。 

 

澳洲稅務局（ATO）根據四項測試標準判定稅務居民身份 

澳洲稅務局（ATO）使用四項主要測試來確定納稅人是否符合澳大利亞稅務居民的標準，包

括居民測試、住所測試、183 天測試和聯邦退休金測試。 

1. 居民測試（Resides Test）：考慮個人在相應納稅年度的定居情況，包括澳洲定居意圖、

來澳目的及頻率、與澳洲的商業或雇傭關係、在澳擁有房產或資產、以及家庭和社會關係

等。 

2. 住所測試（The Domicile Test）：評估個人的永久居所以確定是否為澳大利亞稅務居

民。若澳洲為個人住所，即被視為澳洲稅務居民。倘若個人永久改變住所，則新住所可成

為住所。 

3. 183 天測試（The 183-days Test）：適用於在澳停留的個人以評定其是否符合稅務居民

要求。在一財政年度內，如在澳停留滿 183 天，不論連續或間斷，即符合條件，但仍需

考慮停留目的。 

4. 聯邦退休金測試（The Commonwealth Superannuation Test）：適用於海外工作的聯

邦政府員工或 CSS、PSS 成員。 

 

稅率 採用超額累進稅率。澳洲稅務居民和非居民適用不同稅率表。 


